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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权力组合、渠道冲突与农户违约倾向
———基于延边州人参流通的案例研究

杨宜苗 王学娟 郭 岩

摘 要 农户违约现象屡见不鲜，已严重影响着农业产业化、
市场化的进程。农户为什么违约? 怎样减少农户违约倾向? 渠道权

力及其组合理论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另一视角的诠释。文章以人

参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访谈 30 位参农和 10 位采购商，检验了渠

道权力组合、渠道冲突与农户违约倾向的关系模型。双边调查结果

表明: 渠道权力的不同组合对渠道冲突及农户违约倾向有不同的影

响。在下列情况下，渠道冲突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高: ①采购商

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农户拥有强制性权力且双方都不使用; ②农户

和采购商都拥有非强制性权力且不使用; ③农户和采购商都使用强

制性权力; ④农户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采购商使用强制性权力。然

而，如果农户和采购商都拥有强制性权力而不使用或者双方都使用

非强制性权力，那么渠道冲突较小，农户违约倾向较低。因此，应

增强渠道权力主体在流通渠道中的权力，区分渠道权力的拥有与使

用，选择有效的渠道权力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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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随着“订单农业”的推行，农户违约现象屡见不鲜。自 2000 年以来，

全国农业订单的兑现率一直徘徊在 20% 左右，农产品销售契约违约率高达



80% ( 刘凤芹，2003) 。《乌鲁木齐晚报》2010 年 10 月 11 日报道，“乌鲁木

齐洋葱身价翻倍涨，农民违约，收购方无奈” ( 唐红梅，2010) 。《恩施晚报》
2011 年 3 月 3 日报道，“巴东县绿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 51 户农户签订订单

种植合同，因菜农违约，致使公司遭受近百万元损失” ( 朱海剑，2011) 。高

违约率严重影响着农业产业化、市场化的进程。探索并控制住影响农户违约

的因素，对有效提高农户履约率，促进农业产业化向纵深发展意义重大 ( 胡

克敏、郭锦墉，2008 ) 。农户为什么违约? 如何减少或规避农户违约现象?

梅德平 ( 2009) 认为，履约困难与违约风险，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居于主体地

位的“公司 + 农户”产业化经营组织所存在的固有制度缺陷，要大力推进农

民的组织化，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张兵、胡俊伟 ( 2004 ) 、咸春龙、江帆

( 2011) 从经济学的角度解释了违约现象存在的必然性，并提出增加违约成

本、完善契约关系等治理对策。杨萌、蒋寒迪 ( 2008) 运用博弈论重点分析

了缔约环境及违约行为的原因，并提出增强合约双方的依赖性等措施。徐健、
张闯和夏春玉 ( 2010) 从社会网络理论的角度检验了农户人际关系网络结构

特征对农户交易成本及其违约倾向的影响，并呼吁有意识地对这种网络结构

进行建构和管理。然而，进一步分析此类研究发现: 学者们倾向于将农户违

约归因于履约机制不完善和利益驱动两个方面，认为农户违约的主要影响因

素是产品和资产的专用性 ( 侯守礼、王威和顾海英，2004 ) 、生产经营规模

( 尹 云 松、高 玉 喜 和 糜 仲 春，2003 ) 、市 场 不 确 定 性 ( 周 立 群、曹 利 群，

2002) 、合约条款 ( 史建民，2001 ) 、合作的组织形式 ( 郭红东，2005 ) 等，

其参考的理论依据主要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博弈论或理性行为理论。按照

Lusch ( 1976) 、Gaski ( 1984) 、Gaski 和 Nevin ( 1985 ) 的观点，强制性权力

将导致冲突，降低合作的意愿; 而非强制性权力则减少冲突，提高合作的意

愿。那么，农户违约现象能否从渠道权力理论中得到解释? 是农户还是采购

商拥有 /使用强制性权力更可能导致冲突进而引发违约倾向? 回答上述问题，

将为减少农户违约现象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即在农户与采购商之间寻求一种

有利的权力组合。此外，学者们对农户违约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瓜果、蔬

菜等农产品上，而很少关注人参。与蔬菜、瓜果等不能够长期储存的农产品

相比，人参作为传统的中医补品，更有利于炒作，也更容易滋生违约行为。
基于此，本文参考渠道权力理论，以人参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不同渠道权

力组合对渠道冲突进而对农户违约倾向的影响。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 一) 理论模型

渠道权力是一个渠道成员对于另一个在同一渠道中不同层次上的渠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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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控制力或影响力 ( Wilemon，1972) 。渠道成员使用不同的权力将会导致

不同的渠道关系成果，强制性权力与冲突正相关，与满意度负相关，而非强

制性权力则相反 ( Gaski，1984) 。当使用奖赏和惩罚性因素时，冲突水平最

高; 当使用感召力和专家力因素时，冲突水平最低 ( Stern，Shultz and Grab-
ner，1973) 。强制性权力将导致冲突，降低合作的意愿; 非强制性权力则减

少冲突，提高合作的意愿 ( Gaski and Nevin，1985) 。
权力及其使用是维持和发展成功交易关系的一种重要机制 ( 彭雷清、张

正阳，2009) ，应该将渠道权力对渠道冲突的作用区分为 “拥有”与 “使用”
两种情形 ( Gaski，1984) 。权力拥有和权力使用是两种不同现象，拥有权力

与真实使用权力的方法和所达到的影响力不同。权力拥有者不一定真正地使

用权力，使用权力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达到所期望的影响力。渠道权力的使用

会直接、间接地影响渠道合作关系，非强制性权力会增强合作关系，而强制

性权力会弱化合作关系; 强制性权力的使用会造成破坏性的渠道冲突，而非

强制性权力的使用对渠道冲突影响不大 ( 庄贵军、徐文和周筱莲，2008 ) 。
如果权力确实存在，但是却对其使用功能进行保留，那么权力与冲突之间的

关系很可能有所不同。而且，基于对彼此拥有权力的认识，双方可以形成不

同的权力组合，以至于会影响渠道成员之间的关系成果。
在农产品流通中，交易双方———农户和采购商在渠道关系中拥有的权力

有大有小，其使用权力的程度有高有低，并形成不同的权力拥有 /使用组合。
这是一个相互博弈的过程，在不断博弈的过程中，双方关系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也就是说，权力的不同组合可能会引起不同水平的渠道冲突，并导致不

同程度的农户违约倾向。由此，本文构建如图 1 所示的理论模型。在模型中，

渠道权力是指被控制或被影响者知觉对方能够控制或影响的潜在能力，强制

性权力包括惩罚权和合法权，非强制性权力包括奖赏权、信息权、参考权和

专家权。渠道冲突是指渠道成员之间处于敌对或不和谐状态，主要涉及渠道

冲突频率和强度两个方面内容。农户违约倾向是指农户主动违反合约的倾向。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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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假设

1. 农户与采购商拥有权力而不使用的组合

( 1) 双方拥有强制性权力。在农户和采购商都拥有强制性权力的情况

下，双方都有惩罚对方的能力，但是却对这些权力的功能进行保留。这或许

是基于对彼此的信任，或许是专有资产投入的限制，或许是机会主义得到抑

制，或许是私人关系的介入。如果强制性权力没有被行使，双方可能会认为

这是对方的善意行为。此时，渠道冲突较少，双方高度致力于渠道关系建设，

违约倾向较低。由此我们推断:

H1 : 当农户和采购商拥有强制性权力且都不使用时，渠道冲突水平较

小，农户违约倾向较低。
( 2) 一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另一方拥有强制性权力。在这种情形下，

如果一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不使用，很可能被对方认为是一种惩罚。例如，

如果一种承诺的奖赏没有兑现，很可能被认为是一种惩罚。这会使对方有一

种不平衡的心态，认为这种做法无法让人接受。特别是在自己拥有惩罚权和

合约权而没有使用的情况下，这种 “不平衡”会激发不满、气愤等负面情

绪，甚至诱发其使用强制性权力而进行报复，进而导致渠道冲突和违约倾向

等负面行为。因此我们推断:

H2 : 当一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另一方拥有强制性权力且双方均未使用

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拥有强制性权力方违约倾向较高。
H2 －1 : 当农户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采购商拥有强制性权力且双方并未使

用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低。
H2 －2 : 当农户拥有强制性权力而采购商拥有非强制性权力且双方并未使

用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高。
( 3) 双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在这种情形下，双方都拥有奖赏权、信息

权、专家权和感召权，但对这些权力进行了保留，因而彼此都有一种被对方

“惩罚”的感觉，双方在渠道关系建设中表现出一种消极或不作为的态度，

为“交易”而“交易”，并没有考虑到今后的关系发展。当其中一方感觉到

另一方对其存在消极负面的抵触情绪时，这种关系将会恶化，进而引发冲突

和违约。由此我们推断:

H3 : 当农户和采购商都拥有非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农户

违约倾向较高。
2. 农户与采购商使用权力的组合

( 1) 双方使用强制性权力。强制性权力将导致冲突，降低合作的意愿

( Gaski and Nevin，1985) 。在交易过程中，如果双方都使用惩罚权与合法权

等强制性权力，那么可能会给对方带来很大的损失或伤害。虽然实现了利益

最大化，但很可能会导致双方的矛盾升级，冲突加剧，双方违约的可能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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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提高。由此我们推断:

H4 : 当农户和采购商都使用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农户违

约倾向较高。
( 2) 一方使用强制性权力，另一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在这种情形下，

使用非强制性权力的一方更注重渠道关系的建设，而使用强制性权力的一方

获得的利益相对较多。然而，使用非强制性权力的一方却还受到另一方的惩

罚，这使得其对于渠道关系建设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合作意愿也会不断降低。
由此我们推断:

H5 当一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另一方使用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水平

较大，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方违约倾向较高。
H5 －1 : 当农户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采购商使用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

水平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高。
H5 －2 : 当农户使用强制性权力而采购商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

水平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低。
( 3) 双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渠道成员使用非强制性权力会减少冲突，

提高合作的意愿 ( Lusch，1976) 。如果双方都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彼此都会

感受到对方对渠道关系建设的重视，因而对渠道关系建设投入较多，有时甚

至不计较从一次交易中获利的大小。由此我们推断:

H6 : 当农户和采购商都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小，农户

违约倾向较低。

三 研究设计

( 一) 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农户和采购商关系双方，既涉及强制性权力，又涉及非强制性

权力，既涉及权力的拥有，又涉及权力的使用，还涉及不同权力的组合。而

且对于人参这种特色农产品，采购商数量非常有限，很难采用统一的标准进

行大样本实证研究，因此本文主要选取案例研究方法。

( 二) 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农户违约现象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瓜果、蔬菜等农产品，而很少触及

人参。与蔬菜、瓜果等不能够长期保存的农产品相比，参农不能轻易决定人

参种植面积。此外，作为传统的中医补品，人参更有利于炒作，也更容易滋

生违约行为。因此，本文选取人参作为研究对象。
我国人参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的吉林省、黑龙江省和辽宁省，且以

吉林省为主。吉林省人参产量约为全国总量的 85%，其产销状况被视为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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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市场的“晴雨表”。延边州是吉林长白山人参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主产

区，人参在延边州 8 个县、市均有种植，其中以敦化市和安图县为主产区，

并于 2002 年被确定为 “吉林长白山人参国家原产保护地域”之一。因此，

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为吉林省延边州。

( 三) 研究样本

由于关于渠道权力拥有的理论文献十分匮乏，尚没有成熟的测量量表可

供参考，而且涉及不同渠道权力的组合，因此，本文不适合开展大规模的问

卷调查，而主要通过对农户和采购商的深度访谈来获取第一手资料。而且，

以往关于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研究采用的大多是单边数据，为了使研究结果更

可靠，本文努力从采购商和农户双边角度展开调研。正式调查时间为 2011 年

6 月至 2011 年 7 月，访谈主要内容和样本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样本特征

访谈对象 参农 采购商

样本数量 30 人 10 人

平均访谈时间 60 分钟 30 分钟

抽样方法 判断抽样 判断抽样

样本分布
延边州敦化市翰章乡 20 人

延边州敦化市黄泥河镇 10 人

主要从事延边州敦化市地区人参收购

的运销户

样本特征

①年龄: 25—55 岁，平均 47 岁

② 性 别: 男 性 占 93. 3%， 女 性

占 6. 7%

③受教育程度: 小学占 26. 7%，初中

占 73. 3%

④种植时间: 平均种植时间为 18 年

⑤种植面积: 平均种植面积为 200 丈

①年龄: 36—47 岁，平均 42 岁

②性别: 男性占 70%，女性占 30%

③受教育程度: 小学占 10%，初中占

60%，高中占 30%

④收购时间: 平均收购时间为 10 年

⑤收购数量: 平均收购数量 3 吨

访谈内容
人参的交易方式、交易过程中的具体行为、对拥有渠道权力的认知、渠道权

力使用、渠道关系成果的感知、违约倾向

四 案例分析结果

( 一) 农户和采购商拥有权力而不使用的结果分析

1. 双方拥有强制性权力

表 2 中情形 1 显示，参农认为拥有强制性权力的采购商是 “熟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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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自找无趣”，“没有什么冲突”，且“愿意卖”; 采购商认为参农拥有合法权

时“关系会更好”，也表示“愿意继续合作”。通过访谈我们还发现，双方在

交易过程中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即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获取自己特殊利益的

行为。采购商认为参农的机会主义行为包括: 一是人参质量的投机; 二是数

量的投机; 三是价格投机。参农认为采购商的机会主义行为包括: 一是利用

不平等的合约投机; 二是利用参农法律意识欠缺进行投机。无论是基于信任

关系、参农专用资产的投入还是双方的机会主义受到抑制，理性的参农和采

购商都觉得只有拥有强制性权力才是最佳选择。因此，基于对彼此渠道权力

存在的肯定和对其功能保留的认识，使得双方之间的冲突很少，履约率较高，

即假设 H1 得到证实。
2. 一方拥有强制性权力

表 2 中情形 2 显示，无论是采购商还是参农，当对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

而未使用，而己方拥有强制性权力也未使用时，都会觉得 “吃亏”或 “不公

平”，并表现出消极的情绪和行为反应，例如“不痛快”、“很生气”、“不愿

合作”。参农认为采购商“太小气”、 “赚得多却给得少”; 采购商认为参农

“至少应提供一些市场信息”，虽然对参农的行为 “已经习惯”或 “可以容

忍”。同时，参农和采购商都认为，面对对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不使用的

行为均表示强烈的不满，因而 “时常发生很大冲突”，拥有强制性权力的一

方继续合作的倾向也会降低。因此，假设 H2 得到证实。
3. 双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

表 2 中情形 3 显示，当参农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未使用时，采购商认为，

会存在一定的渠道冲突， “影响继续合作”，或 “与其合作的可能性较小”。
当采购商拥有非强制性权力时，参农认为，采购商 “不灵活”、 “爱占小便

宜”、“不真诚”，“不愿意继续合作”。这表明，在双方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

不使用的情况下，都不致力于渠道关系建设，互不提供市场信息，互不进行

语言沟通，互不提供专业建议，他们一方面对对方不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很计

较，另一方面自己却不主动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双方都会反感和不满，进而

引发渠道冲突和违约倾向，即假设 H3 得到证实。

表 2 当参农和采购商拥有渠道权力而不使用时渠道冲突和违约倾向

访谈问题 代表性回答

在下列情况下，您觉

得彼此之间发生冲突

的频率和激烈程度如

何? 还想不想与对方

做生意?

参农 采购商

77渠道权力组合、渠道冲突与农户违约倾向



续表

访谈问题 代表性回答

情形 1: 双方均有 下

列权力: 规定强制条

款，提出新要求，威

胁 取 消 甚 至 停 止 合

同，减少好处，但未

使用

参农王: 采购商不敢对我怎样，因为

对其没 有 好 处，我 们 也 不 会 自 找 无

趣，带来不必要的冲突，谁都不会违

反合同

参农李: 交情好的几个采购商会这样

做，一般都是比较熟的人，没什么冲

突可言，也不会违约

参农秦: 这样的采购商都是想长期进

行收购的，也愿意卖给他们，彼此间

事少，交易过程简单，他们可能认为

这是应该做的吧

采购商李: 参农是很感性的一个群体，

你对他好点，他就会对你更好，所以

通常情况下，我们不用，他们也就不

会用，没有摩擦关系就会长久

采购商蒋: 参农比较谨慎，会提醒我

们执行一些法律条款，谈不上冲突，

但如果不这样的话，交易关系会更好

一点

采购商李: 当然不会有冲突，关系好

着呢，很愿意和这样的参农合作

情形 2: 自己有下 列

权 力: 规 定 强 制 条

款，提出新要求，威

胁 取 消 甚 至 停 止 合

同，减少好处，但未

使用; 对方有下列权

力: 提 供 市 场 信 息，

给予利益报酬，提出

相应 有 利 的 建 议 等，

但 未 使 用。或 情 况

相反

参农王: 为交易做出的努力没有得到

对方的肯定，采购商不地道，心里会

有不痛快，时常发生很大冲突，不想

把人参卖给他。反过来采购商也一样

参农秦: 通常情况下采购商是会有所

表示的，遇到这样的采购商，感觉有

点亏，这不公平，情绪会很激烈，有

时干脆不卖了。要是换作采购商，我

想也一样

参农张: 本来他们就赚得多还不给点

( 报酬) ，太小气了，我很亏，非常生

气，并找他理论，不行就违约。反过

来讲，采购商也会这样想

采购商李: 通常情况下，都是这样一

种状态，可以容忍，无所谓。但我们

不这样做，参农会觉得自己吃亏。冲

突在所难免，对方肯定不想合作。反

过来，我也是这样

采购商历: 已经习惯于与这样的参农

合作，但还是希望参农 多 给 些 服 务，

至少给一些市场信息吧，这太不公平，

会有发生冲突，并违约。相反，参农

比我们更计较

采购商王: 很多参农都是这样的，但

是情况反过来，他们就不乐意了，不

断地与我们交涉，并威胁说不把人参

卖给我们。其实关系都是相互的，不

过时间长了，也就不计较了。无论是

我还是参农，我想都一样

情形 3: 双方均有 下

列权力: 提供市场信

息，给 予 利 益 报 酬，

提出相应有利的建议

等，但未使用。

参农 殷: 采 购 商 不 灵 活，爱 占 小 便

宜，很 令 人 讨 厌，我 会 和 他 理 论 一

番，继续合作可能性较小

参农陈: 采购商不真诚，防范心强，

小气，一般会有一些冲突，不想继续

合作

参农王: 采购商业务不熟练，不会做

买卖，很令人气愤，不愿意把人参卖

给他们

采购商李: 参农不热情，不质朴，时

常会有冲突，会影响彼此之间的合作

采购商姜: 参农不厚道，肯定有冲突，

相同情况下选择与其合作可能性小，

很明显他们不太愿意与我们继续合作。

采购商陈: 无所谓，会有冲突，有时

很激烈，会影响双方合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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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农户和采购商使用权力的结果分析

表 3 当参农和采购商使用渠道权力时渠道冲突和违约倾向

访谈问题 代表性回答

在下列情况下，您觉

得彼此之间发生冲突

的频率和激烈程度如

何? 还想不想与对方

做生意?

参农 采购商

情形 1: 双方都使 用

下列权利: 规定强制

条款，提 出 新 要 求，

威胁取消甚至停止合

同，减少好处

参农钱: 不会出现上述情况。要是真

出现了，我会报复，让他赔偿损失，

不然老 被 他 欺 负，生 意 肯 定 做 不 下

去了。

参农赵: 偶尔碰到过这种事，我找他

理 论， 双 方 冲 突 很 大， 谁 还 想 做

生意?

参农秦: 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会发生

激烈冲突，生意不能再做下去

采购商张: 通常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不过有时也发生，但大多是参农将不

会把人参卖给我们，我们很被动，也

很生气，会有很大冲突，生意也不能

做了

采购商蒋: 参农们比较谨慎，会提醒

我们执行一些法律条款，谈不上冲突。

但如果真出现上述情况，我想肯定会

发生激烈冲突，要做生意赚钱就得与

人斗

采购商 温: 很 少 发 生，要 是 真 碰 上，

肯定会不满和发生冲突，这样的参农

真差劲，谁还愿意与他合作?

情形 2: 自己使用 下

列权利: 规定强制条

款，提出新要求，威

胁 取 消 甚 至 停 止 合

同，减少好处，对方

使用下列权力: 提供

市场信息，给予利益

报酬，提出相应有利

的 建 议 等。或 情 况

相反

参农王: 采购商很气愤，觉得自己很

亏，偶尔会有一点小矛盾，但问题不

大，我没有理由违约。换作采购商，

他也会这么想

参农秦: 采购商会感觉有点亏、不平

衡，会有消极情绪，但一般会忍，不

会发生冲突，我当然希望把人参卖给

他。反过来，我也会生气，可能不再

和他做生意

参农 张: 对 方 很 大 方，我 没 什 么 意

见，估计对方会不乐意，不会有太大

冲突，我很愿意把人参卖给他。要是

换作他，也一样

采购商李: 通常情况下，参农会觉得

自己吃亏，会坚决反对，甚至会发生

激烈的冲突，不愿意把人参卖给我。

反过来，我想对谁都一样

采购商薛: 参农觉得很亏，意见很大，

经常有冲突，很可能会违约。要是换

作我，也一样啊

采购商王: 他们当然不乐意，觉得我

们不讲信用，总是发生摩擦。其实关

系都是相互的，不过时间长了，有时

就不计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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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访谈问题 代表性回答

情形 3: 双方都使 用

下列权力: 提供市场

信 息， 给 予 利 益 报

酬，提出相关建议等

参农殷: 没想到使用这些权力，采购

商有时 会 这 样 做，怎 么 可 能 有 冲 突

呢? 肯定愿意

参农陈: 采 购 商 经 常 给 我 们 一 些 报

酬，提供一些建议，我有时会给他们

提供信息和建议，双方没有冲突，合

作很愉快

参农王: 采购商在这方面有时做得挺

好，如 果 他 提 出 来，我 也 会 努 力 提

供，当然特别高兴，哪有什么冲突，

很愿意继续合作

采购商蔡: 我经常这样，但参农不太

热情，有时会有小矛盾，但我们不太

计较，还不到违约的地步

采购商姜: 我会尽力，参农有时想不

到，通过提醒确实给我们提供了很好

的建议，我会给予回报，这会加强我

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有冲突，更不

会违约

采购商刘: 我经常问他们，参农会告

诉我一些重要的市场信息，还有关于

储藏人参的建议，我很感激，我也适

当给他们提供人参养殖、市场行情方

面的信息，有时还给予奖励，这极大

地改善了我们的关系，很少发生冲突，

也不会违约

1. 双方使用强制性权力

表 3 中情形 1 显示，采购商和参农一般很少使用强制性权力，彼此很少

有冲突，违约倾向较低。这可能是因为如果使用这种权力，双方认为可能会

带来负面效果，因而不敢轻易采取行动，这既证实了假设 H1，又间接表明，

如果双方使用惩罚权，那么渠道冲突水平高，违约倾向高。表 3 情形 1 还显

示，如果采购商使用强制性权力，参农会“报复”、“和他理论”、“发生激烈

冲突”; 如果参农使用强制性权力，采购商会“不满”、“很生气”、“发生很

大冲突”。因此，假设 H4 得到证实。
2. 一方使用强制性权力

表 3 中情形 2 显示，如果一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另一方使用强制性

权力那么使用非强制性权力的一方会认为 “不平衡”、“不公平”、“很亏”。
然而，在情绪反应和行为表现上采购商和农户之间却有很大差异。当农户使

用强制性权力时，采购商认为“偶尔会有一点小矛盾，但问题不大”、“一般

会忍”、“不计较”，因而 “不会有太大冲突”，“还会合作下去”; 当采购商

使用强制性权力时，农户会“坚决反对”、“意见很大”，因而 “经常发生冲

突”，“不想继续合作”。因此假设 H5 得到证实。通过深入访谈，我们发现这

主要是因为采购商通常到参农所在地进行采购，而当地参农很团结，如果出

现采购商不遵守合同现象，那么再想收购本村或附近区域人参的可能性将会

很小。这导致采购商非常重视与参农之间的关系维护，极力不把与当地参农

的关系弄僵，在一般情况下会做出让步，即假设 H5 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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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

表 3 中情形 3 显示，第一，在非强制性权力使用方面，采购商更主动。
参农有时没想到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有时热情不高，即使他们使用这种权力，

通常也是在采购商的提醒或建议下完成的，他们能够提供本村人参的市场容

量、产量、质量、种植时间等重要信息，并提供一些有关人参养殖、储藏、
质量和食用等建议。相反，采购商经常积极地为参农提供采购需求、市场价

格、交易现状等信息，并给参农提供一些物质奖励，只是参农希望得到更多

有关采购商的信息。第二，如果一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往往会得到对方的

积极回应，例如给予回报、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或建议等。第三，尽管在

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时都更多有利于自己，甚至偶尔会出现不愉快或小矛盾，

但双方不会发生冲突，更不会违约。因此，假设 H6 得证。

五 结论及启示

( 一) 结论

1. 结合渠道权力的两种类型对渠道权力的拥有与使用进行区分

拥有强制性权力而不使用可能被对方认为是一种奖励，拥有非强制性权

力而不使用则可能被对方认为是一种惩罚。拥有强制性权力而不使用有利于减

少渠道冲突，降低农户违约倾向; 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不使用则很容易产生渠

道冲突，提高农户违约倾向。使用强制性权力很容易导致渠道冲突，提高农户

违约风险; 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则有利于降低渠道冲突，增强农户合作意愿。
2. 渠道权力的不同组合对渠道关系绩效有不同影响

第一，在拥有权力而不使用的情况下，当农户和采购商都拥有强制性权

力而不使用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小，农户违约倾向较低; 当一方拥有非强制

性权力而另一方拥有强制性权力且双方均未使用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拥

有强制性权力方违约倾向较高; 当农户和采购商都拥有非强制性权力而不使

用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高。
第二，在使用权力的情况下，当农户和采购商都使用强制性权力时，渠

道冲突水平较大，农户违约倾向较高; 当一方使用非强制性权力而另一方使

用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大，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方违约倾向较高;

当农户和采购商都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时，渠道冲突水平较小，农户违约倾向

较低。

( 二) 启示

1. 增强渠道权力主体在流通渠道中的权力

由于“权力不平衡性”和 “结构不对称性”，导致 “关系不稳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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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违约率高 ( 赵晓飞、田野，2009 ) 。无论是农户还是采购商，只有其话

语权达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对对方产生影响力。这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

掌握对方认为是有价值的充分资源; 第二，已经获得的资源应得到消费者的

认可; 第三，有效利用资源并将其转化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通过这种相互

影响力，来减少双方潜在的冲突，降低违约风险。这不仅适用于人参流通，

而且适用于其他农产品流通，甚至其他行业的产品流通。
2. 科学地使用渠道权力

第一，区分权力的 “拥有”和 “使用”。对于强制性权力，若选择 “拥

有”将会有利于渠道关系的发展，而 “使用”将会不利于渠道关系的发展。
对于非强制性权力，若选择 “拥有”将会不利于渠道关系发展，而当 “使

用”时，将会有利于渠道关系的发展。因此，要谨慎甚至尽量不使用惩罚权

和合法权等强制性权力，而更多地使用非强制性权力，包括奖赏权力、专家

权力和信息权力，使用这些非强制性权力会较少引起渠道冲突，即使引起渠

道冲突，其紧张程度与激烈程度也容易受到控制。如果难以保证双方公平，

那么尽量降低对方的合作成本，或者从其他方面给予利益补偿，也能减少渠

道冲突 ( 赵晓飞、李崇光，2008 ) 。第二，明确权力的拥有与使用之间并非

正相关。拥有的渠道权力越多，并不意味着使用的频率越高。渠道成员掌握

的权力与其使用强制性权力负相关，而与其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正相关。
3. 选择有效的渠道权力组合

第一，合作与冲突在渠道成员的交易过程中总是如影随形，只有合作才

能消除冲突，但是可以进行渠道权力的组合来降低冲突进而提高合作意愿。
例如，通过渠道权力双方更多地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或虽然拥有更多强制性

权力但不使用，可以有效减少冲突，降低违约倾向。第二，在农产品流通中，

存在着渠道成员之间权力选择的博弈过程。从长期发展来看，最终博弈的结

果将会是使得彼此利益得到保证的同时又形成一种长期的稳定的交易关系。

六 研究局限及未来研究方向

第一，渠道权力主体对权力的拥有和使用是复杂的，同一权力主体可以

既拥有 /使用强制性权力，又拥有 /使用非强制性权力。本文为了降低研究的

复杂性而抽象掉了上述情形，因而无法全面刻画农产品流通的现实情境。后

续研究可以对此展开深入分析，以全面、准确地揭示形成农产品流通渠道冲

突的权力结构诱因。
第二，渠道冲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例如私人关系、渠道成员目标分

歧、对其他渠道成员应履行任务的判断、渠道冲突观 ( 青平，2007) 及权力

结构、制度环境等 ( 陈殿昆，2008 ) 。而且渠道冲突的产生和发展有一个过

程，并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本文为了操作之便而没有考虑这些内容，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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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渠道权力不同组合对渠道冲突及农户违约倾向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结合

渠道冲突观念、渠道冲突形式等来展开分析，或者适当引入引起渠道冲突的

其他变量。
第三，农产品丰富多样，对于不同的农产品，农户拥有 /使用渠道权力的

大小和形式各不相同，权力主体之间冲突的紧张程度与激烈程度也有所差异。
本文为了在农产品流通的研究对象上突破前人研究的局限，选取了人参产品，

但由此得出的结论未必具有普适性。后续研究可以向粮食、蔬菜、水果、棉

花或家禽等其他农产品延伸，以便对所提出的研究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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